
向
論
叫

叫
著
向
社
會
福
利
之
理
念
及
意
識
型
態

、
基
本
概
念

社
會
福
利
之
理
念
及
意
識
型
態
影
響
整
個
社
會
政

策
至
深
且
巨
。
社
會
政
策
決
定
一
個
國
家
整
體
之
社
會

福
利
立
法
方
針
，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，
社
會
服
務
方
式
以

及
社
會
資
游
之
公
平
分
配
。
社
會
福
利
之
理
念
及
意
識

型
態
直
接
的
或
間
接
的
影
響
到
每
一
個
國
民
之
民
生
福

利
。
因
此
要
暸
解
一
種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在
一
個
國
家
或

社
會
所
發
生
之
重
大
功
能
或
者
如
何
擬
定
一
個
適
合
時

代
與
國
情
所
需
要
之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必

須
先
研
究
、
討
論
社
會
福
利
之
基
本
理
念
以
及
其
意
識

型
態
。何

謂
社
會
福
利
之
理
念

(
E
m
B
R

誓
旦
也

請
∞
民
自2
)
?
簡
單
地
說
，
就
是
指
一
個
人
或
一
個
社
會
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看
法
及
想
法
，
包
括
對
待
社
會
福
利

之
價
值
觀
念
、
信
仰
及
態
度
。
根
據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之

社
會
學
大
師
帕
遜
斯
3
.
H
U
R
E口
由
)
之
解
釋
，
價
值
觀

念
是
一
種
社
會
所
共
享
之
象
徵
主
義
要
件
，
藉
以
設
立

標
準
來
選
擇
或
取
捨
社
會
之
事
物
(
註
一
)
。
羅
幾
克
(

H
N
o
r
g
y臣
。
∞
)
解
釋
，
態
度
係
一
種
較
有
組
織
之
信

仰
，
對
某
一
事
物
或
情
況
表
現
優
先
或
好
惡
之
反
應
心

態
。
信
仰
則
為
一
個
人
或
一
個
社
會
所
持
有
乏
價
值
觀

念
或
所
學
習
之
態
度
。

何
謂
意
識
型
態

(
H
e
m
-
o
扭
扭
由
)
施
奧
羅
孫(C
K
P

吋
Z
O
E
B
B
-
5
8
)
對
於
意
識
型
態
下
個
定
義
，
他

說
:
意
識
型
態
係
為
個
人
與
社
團
或
一
個
社
會
與
國
家

共
同
所
擁
有
的
一
種
互
為
信
賴
之
理
念
，
這
個
意
識
型

態
屑
一
個
社
團
的
行
為
模
式
、
態
度
及
目
標
做
為
邏
輯

的
與
哲
學
的
辯
解
，
同
時
也
反
映
著
一
個
社
會
或
國
家

之
特
殊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社
會
制
度
，
為
他
們
之
社
會
倫

理
、
道
德
或
宗
教
活
動
，
加
以
理
性
化
及
合
理
化
，
認

為
這
些
社
會
行
為
模
式
，
都
是
理
所
當
然
、
可
以
辯
解

(
一
証
一
)
。

u意
識
型
態
(
H
e
m
-
o
扭
扭
)
這
個
字
源
最
早
於
一
七
九

李
才可

派

七
年
出
現
於
法
國
。
馬
克
埃
末
(
同
旨
，
皂
白
白
-
4月
­

H
R
∞
)
對
於
意
識
型
態
有
較
詳
細
之
解
釋
，
他
說
:
意
識

型
態
是
一
種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之
體
系
。

一
個
社
會
或
國
家
之
政
治
經
濟
及
社
會
目
標
均
由
這
些

價
值
觀
念
所
形
成
。
布
倫
(
還
可
切

Z
v
g
u
H
ω斗
串
)
附

加
解
釋
，
意
識
型
態
不
祇
是
告
訴
我
們
什
麼
是
善
良
的

，
更
告
訴
我
們
應
該
做
些
什
麼
!
也
為
我
們
說
明
了
社

會
現
象
與
事
物
之
來
龍
去
脈
。
被
爾
巴
切

m
H
Y
E
8
)

更
進
一
步
說
明
，
什
麼
固
定
意
識
型
態
之
力
量
，
就
是
它

的
熱
情
可
m
m
m
古
巴
最
重
要
的
就
是
其
潛
在
性
之
功
能
，

對
於
發
動
情
緒
，
激
奮
民
心
之
力
量
。
意
識
型
態
之
作

用
在
直
接
與
間
接
的
影
響
到
一
個
社
會
之
思
想
信
仰
，

為
其
思
想
信
仰
與
社
會
行
為
作
合
理
化
之
辯
護
。

因
為
一
個
人
有
社
會
理
念
，
社
會
有
意
識
型
態
，

因
此
人
民
如
何
看
他
們
自
己
與
他
們
之
社
會
事
物
，
對

於
他
們
所
生
存
之
世
界
，
如
何
應
付
、
取
善
捨
惡
，
如

何
追
求
他
們
認
為
正
當
之
行
為
，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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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、
社
會
政
策
之
訂
立
，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水
準
以
及

社
會
服
務
之
品
質
，
均
受
到
他
們
內
在
之
理
念
與
社
會

意
識
型
態
之
影
響
。
無
論
在
已
開
發
之
國
家
或
正
在
發

展
中
之
國
家
，
一
個
完
整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必
須
建
立

在
一
個
完
整
的
，
合
乎
時
代
需
要
的
意
識
型
態
與
哲
學

基
礎
上
。
研
究
討
論
現
代
社
會
福
利
之
意
識
型
態
以
及

如
何
配
合
現
代
之
政
治
經
濟
思
潮
已
成
為
不
可
或
缺
之

重
要
課
題
。

二
、
社
會
福
利
之
定
義

為
了
方
便
討
論
社
會
福
利
之
意
識
型
態
，
先
介
紹

一
個
廣
義
之
社
會
福
利
概
念
做
為
參
考

•. 

社
會
福
利
在

廣
義
上
的
解
釋
，
可
包
括
一
個
社
會
所
提
供
之
法
令
政

策
、
福
利
計
畫
來
解
決
，
與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、
但
進
人

力
資
源
之
發
展
，
以
便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之
品
質
。
在
這

個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或
政
策
實
施
下
，
個
人
與
家
庭
應
可

享
受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來
滿
足
日
常
生
活
之
需
要

，
加
強
社
會
制
度
之
功
能
，
或
是
修
改
社
會
制
度
，
來

滿
足
大
多
數
人
民
之
實
際
需
要
(
註
一
二
)
。

巴
卡
(
因
月w
m戶
已
∞
斗
)
下
定
義
說
:
社
會
福
利
是

國
家
的

一
種
社
會
制
度
，
包
括
福
利
方
案
、
津
貼
以
及

服
務
之
體
系
，
用
以
幫
助
人
民
滿
足
他
們
之
社
會
、
經

濟
、
教
育
及
衛
生
之
需
要
，
並
維
護
整
個
社
會
生
存
最

基
本
之
需
要

。
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包
括
公
共
機
關
、
私
立

的
、
非
營
利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以
及
少
數
營
利
性
之

社
會
服
務
專
業
機
關
(
註
四
)
。

威
肯
連
a
E
N
ω
V
E
V還
K
W
B
門
戶gu

皂
白
)
說
明
社

會
福
利
包
括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、
社
會
福
利
方
案
、
現
金

津
貼
以
及
社
會
服
務
，
藉
以
滿
足
全
民
之
社
會
需
要
，

以
及
改
進
社
會
秩
序
之
功
能
(
註
五
)
。
這
個
定
義
包

含
了
一
系
列
之
收
入
安
全
、
現
金
津
貼
、
教
育
措
施
，

生
長
發
展
之
輔
導
、
醫
療
照
顧
、
重
建
服
務
、
都
市
更

新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娛
樂
休
閒
、
保
護
兒
童

、
婦
女
及
老
人
之
褔
利
措
施
，
以
及
心
理
衛
生
之
諮
詢

服
務
等
等
，
提
供
個
人
的
、
社
團
的
或
鄰
里
社
區
性
之

服
務
。
對
於
這
些
褔
利
之
定
義
及
概
念
，
到
底
持
有
何

種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?
將
分
述
於
後

.. 

三
、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之
種
類

由
歷
史
之
發
展
以
至
於
現
代
之
文
明
世
界
，
在

先
進
民
主
國
家
中
有
數
種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影
響
其
社
會

福
利
制
度

.. 

付
互
助
主
義
(
至C
A
C
ω一
〉
一
且
)
之
意
識
型
態

.. 

互
助
之
理
念
在
人
類
史
前
史
中
就
巳
存
在

。

互

助
之
意
義
有
如
人
類
之
侵
略
性
、
攻
佔
性
、
地
盤
性

，
以
及
將
獵
性
，
早
已
存
在
於
初
民
之
原
始
社
會
。

他
們
無
法
單
身
生
存
，
必
須
聚
集
部
落
而
居
，
互
相

保
護
、
分
工
合
作
、
集
體
工
作
。
在
原
始
之
部
落
社

會
中
，
個
人
之
生
存
並
不
重
要
，
一
個
部
落
民
族
之

繼
讀
生
存
更
為
重
要
。
當
時
彼
此
之
互
助
變
為
保
護

部
落
民
族
之
「
社
會
規
範
」
並
非
個
人
意
頤
或
個
人

意
志
，
或
是
個
人
之
自
由
選
擇
。
很
自
然
也
就
沒
有

「
個
人
自
由
主
義
」
可
言
。

古
羅
波
金
(
只
『O吧
。
自P
E
N
U
)
之
生
物
進
化
研

究
指
出
，
動
物
及
人
類
社
會
在
生
物
演
化
過
程
中
生

存
下
來
的
，
並
非
那
些
使
用
競
爭
霸
道
去
消
誡
他
人

者
，
而
是
那
些
懂
得
彼
此
合
作
互
助
者
。
當
人
民
不

分
彼
此
住
在
同
一
部
族
，
他
們
共
享
有
一
種
共
同
之

思
想
、
感
情
，
並
發
展
出
一
種
「
集
體
意
識
」
(
註

六
)
形
成
了
社
會
之
「
集
體
下
意
識
」
。
「
互
助
主

義
」
就
是
基
於
這
種
社
會
之

「
集
體
下
意
識
」
而
變

為
人
類
關
係
最
重
要
之
合
作
要
件
，
也
是
個
人
及
社

會
生
存
之
基
礎
。
這
種
「
互
助
主
義
」
之
意
識
型
態

並
不
因
為
社
會
進
步
、
科
學
文
明
發
展
或
生
活
方
式

改
變
而
消
失
。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尚
可
看
到
其
社
會
功

能
，
例
如
美
國
土
著
之
印
第
安
社
會
，
歐
洲
社
會
之

吉
普
鑫
民
族
，
非
洲
之
土
著
民
族
，
以
及
南
太
平
洋

群
島
之
原
始
民
族
社
會
。
他
們
之
社
會
文
化
尚
反
映

著
極
其
原
始
之
「
互
助
主
義
」
。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制

度
之
設
計
、
社
會
政
策
之
擬
訂
，
不
能
不
暸
解
當
地

社
會
中
所
流
行
之
「
互
助
主
義
」
所
扮
演
之
角
色
及

功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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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利
他
主
義
(
〉
一
月
2
5
3
)

一
個
強
大
有
力
而
普
遍
被
接
受
之
社
會
福
利
意

識
型
態
就
是
「
側
隱
之
心
，
人
人
有
之
」
(

2
白
宮
由
自
8
)
，
也
就
是
對
於
助
人
之
態
度
、
感
受

、
或
理
念
，
一
個
人
應
該
或
必
須
去
幫
助
他
人
。
這

個
社
會
理
念
與
意
識
型
態
眼
互
助
主
義
不
同
。
互
助

主
義
係
基
於
彼
此
幫
助
之
義
務
，
也
就
是
助
人
者
與

被
助
之
互
相
認
同
。
但
是
利
他
主
義
卻
是
包
含
著
一

個
神
聖
誠
命
之
一
個
概
念
。
必
須
助
人
，
這
種
宗
教

的
、
神
靈
的
誡
命
也
許
可
吻
合
或
符
合
一
個
社
會
之

政
治
經
濟
制
度
之
動
機
，
也
可
能
與
政
治
經
濟
制
度

之
意
識
型
態
與
現
實
利
益
互
為
衝
突
。
在
個
人
之
意

識
型
態
上
，
我
們
可
稱
為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，
因
為
個

人
之
行
為
係
為
利
益
他
人
為
目
的
，
並
不
期
待
接
受

外
在
之
報
價
或
他
人
之
回
饋
。
在
整
個
社
會
來
說
，

這
種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之
意
識
型
態
，
我
們
稱
為
「
人

道
主
義
」

為
人
類
乏
福
利
而
奮
鬥
是
一
種
社
會
之
美

德
，
值
得
稱
讚
歌
頌
的
。
這
種
關
懷
社
會

、

照
顧
人

類
之
胸
懷
就
形
成
了
集
體
之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型
態
，

以
及
反
映
在
各
種
不
同
類
型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以
及

社
會
服
務
體
系
。

利
他
主
義
之
思
想
根
源
，
非
常
曖
昧
不
清
、
朦

朧
不
明
，
從
歷
史
上
觀
察
，
的
確
有
一
段
人
類
文
明

社
會
主
張
「
忘
我
無
私
」
之
思
想
，
幫
助
別
人
不
求

回
報
。
但
是
從
現
代
人
之
觀
點
思
考
之
「
忘
我
無
私

」
地
幫
助
陌
生
人
似
乎
是
很
愚
蠢
的
，
如
果
不
是
非

自
然
的
，
甚
至
於
是
很
危
險
的
社
會
理
念
。
「
利
他

主
義
」
之
意
識
型
態
對
於
希
臘
之
斯
帕
達
人
是
陌
生

的
，
全
心
全
意
之
奉
獻
而
不
求
報
償
會
使
古
代
希
臘

人
很
驚
訝
。
他
們
認
為
幫
助
他
人
是
一
種
「
攀
龍
附

鳳
」
「
廣
結
良
緣
」
之
方
法
，
也
是
在
社
會
上
晉
昇

自
己
身
分
之
技
巧
，
以
達
到
鞏
固
自
己
勢
力
而
已
。

但
是
在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經
過
宗
教
信

仰
、
教
條
或
誡
命
之
陶
冶
，
或
是
為
了
本
位
主
義
之

動
機
，
已
變
成
了
一
種
獨
立
之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，
也

昇
華
為
現
代
人
類
社
會
關
係
之
基
礎
。
許
多
宗
教
信

仰
均
鼓
勵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
，
而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表
現

於
許
許
多
多
的
慈
善
事
業
或
具
體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
與
社
會
服
務
活
動
中
。

當
一
個
社
會
或
社
會
中
的
一
部
分
人
接
受
或
推

動
這
種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之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時
，
我
們

稱
謂
「
人
道
主
義
」
之
理
念
或
社
會
意
識
(
註
七
)
。
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
這
個
名
詞
來
自
法
國
大
儒
，
孔

德
(
〉屆
世
H
m
Z
C
O
S
E
-
也
皂
，
出
u
4
)係
由
拉
丁
文
之

krz
m
吋
(
他
人
)
、
沿
革
而
來
，
「
利
他
主
義
」
與
「
利

己
主
義
」
相
對
稱
。

開
個
人
主
義
及
集
體
主
義
(
一
丘
吉
-
E
m
-
-
s
g
a

。
旦-
O
O
H
Z
E
3
)

任
何
一
個
社
會
或
國
家
均
可
比
較
檢
驗
該
社
會

或
國
家
到
底
重
視
個
人
自
己
之
努
力
，
自
由
獨
立
之

發
展
，
自
己
解
決
自
己
之
問
題
或
者
是
重
視
社
會
集

體
之
努
力
合
作
，
共
享
成
果
，
這
些
理
念
及
意
識
型

態
均
影
響
到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及
措
施
。
到
底
是
「
社

會
福
利
，
人
人
有
責
，
家
家
有
份
，
或
是
社
會
福
利

是
少
數
貧
民
、
小
民
及
老
民
之
事
，
有
那
些
救
濟
官

員
及
慈
善
人
士
可
管
，
何
必
煩
我
」
之
心
態
意
識
將

會
有
正
面
或
負
面
之
影
響
。
如
果
一
個
社
會
重
視
個

人
主
義
之
文
化
傳
統
，
強
調
個
人
之
責
任
，
而
非
家

族
社
會
之
責
任
。
這
種
社
會
集
體
意
識
及
態
度
，
對

於
全
民
性
、
整
體
性
之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要
解
決
全

民
之
問
題
或
使
用
集
體
力
量
加
以
解
決
個
人
之
問
題

，
將
會
遭
到
阻
力
與
困
難
。

如
果
一
個
社
會
主
張
集

體
行
動
為
普
遍
之
常
規
，
則
社
會
福
利
問
題
可
使
用

集
體
行
動
加
以
解
決
，
較
為
迅
速
，
例
如
以
色
列
國

強
調
集
體
主
義
之
社
會
合
作
，
因
此
舉
凡
所
有
之
公

共
衛
生
、
醫
療
服
務
，
均
由
勞
工
工
會
、
政
治
黨
園

，
或
其
他
合
作
社
團
所
擔
任
。
在
美
國
強
調
個
人
主

義
，
個
人
之
自
由
獨
力
，
因
此
這
種
個
人
主
義
之
意

識
型
態
直
接
影
響
到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精
神
，
以
及
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論
，
甚
至
社
會
服
務
活
動
之
形
式
。
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變
為
選
擇
性
的
，
只
選
擇
符
合
福
利

需
要
之
少
數
人
加
以
服
務
，
而
非
提
供
普
遍
性
之
全

民
社
會
福
利
。
例
如
對
於
新
移
民
之
社
會
服
務
，
在

美
國
則
有
賴
於
私
立
志
願
服
務
機
關
之
協
助
，
而
聯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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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
、
州
政
府
或
縣
政
府
均
缺
乏
預
算
及
人
員
提
供
新

移
民
之
社
會
適
應
服
務
。
在
非
洲
大
陸
之
新
興
國
家

則
多
採
用
集
體
主
義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。

側
資
本
主
義
(
0
8
E
-
E
3
)

之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
資
本
主
義
係
指
一
種
社
會
經
濟
制
度
之
模
式
，

其
重
要
特
性
為
經
濟
生
產
之
工
真
，
例
如

•• 

土
地
、

工
廠
、
材
料
等
等
因
素
或
多
或
少
被
私
人
或
私

人
財
團
所
控
制
。
這
個
經
濟
生
產
之
模
式
逐
漸
演
變

為
個
人
私
利
而
生
產
，
利
潤
掛
帥
，
自
由
競
爭
，
自

由
企
業
，
以
及
私
有
財
產
制
度
之
確
立
，
排
除
政
府

對
於
經
濟
活
動
之
干
涉
。

雖
然
資
本
主
義
係
經
濟
制
度
之
一
種
模
式
卻
影

響
到
千
千
萬
萬
人
之
消
費
利
益
，
以
及
整
個
國
計
民

生
之
福
利
政
策
及
福
利
制
度
。
韋
伯
(
告
自
請
各
曰
"
的

斗
V
m
可
吋O
廿
但
由
什ω口
廿
因
4
U
V
陪
口
自
口
已
4
U
V
O切M
M抖
『
詐
o
h
­

P

在
g
z
m
B
W
H
ω
ω
∞
切
均
M
V
R
B口
由
)
之
新
教
之
倫
理

及
資
本
主
義
之
精
神
，
將
資
本
主
義
之
意
識
型
態
，

以
及
社
會
福
利
之
信
仰
態
度
閻
明
得
很
清
楚
。
他
將

美
國
社
會
之
資
本
主
義
重
新
加
以
註
解
。
資
本
主
義

不
僅
僅
是
一
種
經
濟
制
度
之
學
說
與
理
論
，
用
來
幫

助
個
人
製
造
財
富
，
持
有
財
富
。
資
本
主
義
也
非
「

無
恥
的
，
狂
妄
地
追
求
自
私
自
利
之
經
濟
利
益
，
藉

以
造
財
」
「
資
本
主
義
也
非
貪
婪
的
經
濟
制
度
」
。

韋
伯
辯
解
說
:
資
本
主
義
混
合
新
教
(
基
督
教
)
理

念
之
「
召
命
」
「
神
的
呼
召
」

(
p
o
q
m白
色
出
口
問
)
跟

傳
統
的
清
教
徒
，
強
調
個
人
之
道
德
行
為
。
這
兩
個

倫
理
原
則
之
配
合
表
現
出
勤
勉
工
作
，
由
辛
勤
奮
發

所
得
而
有
所
積
蓄
(
變
成
資
本
)
再
將
這
些
積
蓄
投

資
於
更
大
之
生
產
率
。
資
本
主
義
能
夠
在
美
國
生
根

發
展
，
係
因
美
國
歷
史
尚
短
，
缺
乏
一
套
一
致
之
社

會
行
為
規
則
，
吻
合
新
教
信
仰
之
倫
理
原
則
，
同
時

也
要
滿
足
這
個
新
大
陸
拓
荒
之
社
會
挑
戰
。
資
本
主

義
適
時
地
提
供
了
一
套
「
社
會
教
條
」
之
資
源
，
很

容
易
地
被
美
國
社
會
所
接
受
，
也
滿
足
了
美
國
社
會

及
精
神
需
要
之
倫
理
體
系
。
韋
伯
更
解
釋
為
三
個

凡
人
缺
乏
有
計
畫
，
有
系
統
之
性
格
，
必
須
教
育
他

接
受
一
套
可
以
使
他
的
行
為
與
社
會
整
體
調
和
一
致

之
方
法
」
o

「
工
作
」
就
是
最
好
之
方
法
，
可
以
節

制
有
衝
動
之
享
樂
行
為
，
養
成
有
秩
序
之
生
產
行
為

。

「
神
的
呼
召
」
可
以
抵
擋
懶
散
之
敵
人
，
資
本
家

之
「
財
富
」
並
非
個
人
之
私
產
，
而
是
一
個
人
對
神

履
行
義
務
、
善
盡
責
任
的
結
果
。
人
是
神
的
信
託
者

，
管
理
地
上
之
財
物
，
為
了
達
成
他
被
「
呼
召
」
之

使
命
，
一
個
人
必
須
保
護
及
慎
用
他
所
持
有
之
財
務

，
必
須
有
目
的
地
使
用
神
所
委
託
之
恩
賜
。
在
宗
教

信
仰
上
，
一
個
人
對
於
他
所
擁
有
的
財
物
及
才
能
，

都
應
該
鞠
躬
盡
粹
事
攀
上
帝
以
及
他
的
同
胞
，
才
能

夠
蒙
恩
得
救
。
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之
倫
理
已
離
開
了
宗
教
之
倫
理

觀
念
而
代
之
以
財
富
、
物
質
享
受
、
休
閒
娛
樂
、
不

同
之
生
活
方
式
，
再
沒
有
十
八
及
十
九
世
紀
之
宗
教

色
彩
了
。
「
工
作
」
本
身
在
美
國
社
會
變
成
了
資
本

主
義
之
倫
理
。
美
國
人
深
信
「
工
作
」
就
是
評
估
一

個
人
尊
嚴
之
重
要
因
素

。
工
作
不
論
高
低
、
卑
賤
，

在
資
本
主
義
體
系
中
，
都
是
可
讀
賞
的
，
有
生
命
之

目
的
。
對
於
那
些
不
工
作
、
不
勞
動
的
，
他
們
對
於

社
會
之
生
產
品
，
無
權
利
要
求
分
配
。
在
資
本
主
義

的
制
度
下
，
「
工
作
倫
理
」
巳
成
為
美
國
公
共
福
利

政
策
之
要
件
。
也
就
是
衡
量
一
個
人
接
受
社
會
安
全

退
休
金
、
公
共
救
助
金
、
貧
民
醫
療
服
務
與
其
他
社

會
服
務
合
格
標
準
之
重
要
條
件
。
一
個
人
如
果
能
夠

工
作
應
視
為
能
夠
自
立
自
足
之
人
，
不
應
該
給
予
救

濟
，
而
且
救
濟
金
之
標
準
應
訂
定
在
最
低
工
資
水
準

之
下
限
，
才
不
致
鼓
勵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變
成
福
利
申

請
者
。

的
問
自
由
主
義(
E
Z
E
E
3
)

這
個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，
強
調
個
人
主
義
之
美
穗

，
限
製
政
府
之
權
力
及
功
能
。
自
由
主
義
之
思
想
在

文
藝
復
興
時
代
產
生
，
追
求
人
類
之
權
利
。
反
抗
人

類
對
神
權
(
教
會
)
及
君
王
(
國
家
)
之
義
務
。
經

過
中
古
時
代
之
黑
暗
時
期
。
社
會
大
眾
對
於
人
權
之

興
趣
，
提
醒
了
個
人
主
義
，
重
視
每
一
個
個
人
之
道

德
價
值
，
以
及
獨
特
之
個
性
。
為
了
發
揮
個
人
之
精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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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潛
能
，
任
何
人
不
應
該
剝
奪
別
人
獨
立
自
主
之
權

利
。
在
十
八
世
紀
及
十
九
世
紀
主
張
個
人
自
由
為
基

本
目
的
，
乃
是
爭
取
由
極
權
者
釋
放
出
來
。
但
是
完

全
之
個
人
自
由
卻
變
成
了
無
政
府
狀
態
。
為
了
維
護

社
會
秩
序
，
政
府
應
有
某
些
權
威
，
但
要
符
合
理
性

之
法
律
及
有
代
表
性
之
權
威
。
除
了
法
律
以
外
，
均

可
以
自
由
。
社
會
大
眾
同
意
由
法
律
統
治
而
非
由
統

治
者
個
人
立
意
志
來
統
治
國
家
。
理
性
主
義
及
個
人

主
義
造
成
了
新
的
經
濟
理
論
。
英
國
之
經
濟
大
師
斯

密
斯
F
E
B

∞
告
訴
冒
)
係
為
自
由
主
義
之
經
濟
理
論

奠
基
者
。
他
主
張
經
濟
人
係
一
個
有
理
性
之
決
斷
，

由
個
人
自
由
選
擇
來
滿
足
自
我
利
益
之
優
先
秩
序
，

這
個
理
論
排
除
任
何
社
會
、
經
濟
及
政
治
之
干
涉
。

也
稱
為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
(
F
S
Z
S
『
S
S
)
。
卡
爾
波

蘭
尼
R
m
己
可

O
H
B
Z
巴
金
)
在
其
著
作
「
萬
惡
之

根
源
」
(
斗
宮
卅H
O
B
O
『
K戶
口
因
已
)
評
論
著
，
十
九

世
紀
以
來
，
我
們
一
直
干
涉
就
業
、
商
業
、
貨
幣
之

自
由
，
這
些
干
涉
來
自
社
會
壓
力
、
國
家
之
專
利
、

歷
史
之
傳
統
等
等
。
他
主
張
全
面
之
經
濟
自
由
(
註

八
)

古
典
之
自
由
主
義
，
斯
密
斯
之
國
富
論
、
經
濟

自
由
論
，
均
與
現
代
之
資
本
主
義
相
配
合
，
預
期
個

人
不
斷
之
努
力
可
以
獲
得
報
酬
，
同
時
也
與
達
爾
文
(

2
月

H
S

口
R
i

口
)
之
生
物
進
化
論
，
物
種
競
爭
天

擇
說
「
適
者
生
存
，
對
者
淘
汰
」
。
達
爾
文
之
進
化

論
與
自
由
經
濟
學
說
混
合
形
成
一
股
新
興
之
社
會
達

爾
文
主
義
與
新
資
本
主
義
及
個
人
自
由
主
義
遍
布
在

美
國
大
學
，
終
於
成
了
美
國
社
會
學
之
基
本
理
論
。

這
些
理
論
之
重
點
放
眼
於
「
科
學
權
威
」
及
「
自
由

放
任
」
之
社
會
信
仰
及
態
度
，
影
響
美
國
之
經
濟
及

社
會
政
策
極
為
深
連
。

在
廿
世
紀
之
美
國
，
自
由
主
義
以
及
社
會
功
能

論
之
福
利
觀
念
變
為
社
會
哲
學
之
瑕
疵
，
因
為
如
果

每
一
個
人
只
追
求
自
己
之
利
益
，
那
誰
為
社
會
大
眾

之
利
益
努
力
呢
?
自
由
主
義
者
之
答
案
為
自
我
節
制

立
原
則
以
及
「
看
不
見
的
手
」
之
市
場
功
能
來
自
動

調
節
，
但
是
經
過
一
九
三
-
0年
代
之
經
濟
大
恐
慌
及

蕭
條
現
象
，
証
明
了
自
由
主
義
之
經
濟
理
論
缺
乏
社

會
整
體
之
目
標
。
同
時
也
缺
乏
了
社
會
之
集
體
意
識

，
或
社
會
良
心
。
由
猶
太
教
及
基
督
教
遺
傳
下
來
之

「
社
會
良
心
」
在
自
由
主
義
之
經
濟
競
爭
下
迷
失
了

。
目
前
之
自
由
主
義
係
個
人
要
排
脫
任
何
權
威
之
約

束
，
主
張
政
府
不
應
干
涉
個
人
之
自
由
。
整
個
社
會

變
成
「
利
益
團
體
之
自
由
主
義
」
。
自
由
主
義
重
視

個
人
問
題
而
忽
略
社
會
大
眾
之
問
題
。
自
由
主
義
並

不
主
張
搞
社
會
達
成
任
何
目
的
，
也
不
爵
個
人
爭
取

任
何
個
人
之
目
的
，
而
是
相
信
給
予
個
人
自
由
及
機

會
，
個
人
會
很
理
性
地
為
個
人
利
益
積
極
努
力
爭
取

。
社
會
應
保
障
個
人
有
充
分
表
達
之
自
由
，
給
予
最

基
本
之
物
質
及
福
利
服
務
，
使
個
人
能
夠
自
由
追
求

自
己
之
幸
福
。
自
由
主
義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型
態

之
影
響
包
括
了
粗
糙
堅
忍
之
個
人
主
義
，
維
護
個
人

之
尊
嚴
，
強
調
開
拓
先
鋒
之
精
神
，
立
志
成
功
，
有

志
事
竟
成
之
態
度
，
公
共
福
利
為
達
成
個
人
改
進
及

滿
足
需
要
而
設
立
，
強
調
個
案
工
作
，
透
過
教
育
、

就
業
訓
練
來
發
揮
個
人
之
社
會
功
能
。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應
注
意
到
個
別
之
社
會
服
務
。

現
代
之
德
國
社
會
福
利
經
濟
政
策
則
強
調
自
由

、
公
平
、
均
富
、
和
平
與
安
全
為
其
經
濟
政
策
之
價

值
取
向
與
最
高
目
標
，
也
是
他
們
之
「
福
利
目
標
」

的
實
證
主
義
(
2
ω
-
H
Z
E
B
)

這
個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是
強
調
應
用
自
然
科
學
規

律
於
社
會
現
象
及
社
會
問
題
。
十
九
世
紀
以
來
就
有

學
者
主
張
使
用
自
然
科
學
方
法
來
應
付
社
會
及
人
口

現
象
之
諸
問
題
，
相
信
社
會
現
象
與
自
然
現
象
一
樣

遵
循
二
疋
之
法
則
在
運
行
。
可
由
經
驗
也
可
由
實
驗

方
法
求
得
一
定
之
社
會
法
則
。
自
然
法
則

(
F
ω詞
。
同

z
m皂
白
白
)
可
在
人
民
及
他
們
之
社
會
環
境
發
現
。
相

據
這
些
發
現
之
法
則
可
運
用
於
人
群
及
社
會
現
象
立

解
說
。
培
根
(
也
切
R
o
p

晶
宮
，
H
G
N
G
)
他
可
能
是
第

一
個
現
代
實
證
主
義
者
。
他
的
科
學
新
知
與
當
時
之

知
識
界
大
起
衝
突
。
自
然
科
學
與
人
文
現
象
，
其
至

於
今
日
尚
有
緊
張
衝
突
之
情
形
存
在
。
例
如
達
爾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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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進
化
論
點
，
認
為
人
額
係
為
最
高
形
式
之
生
命
，

由
最
簡
單
之
細
胞
進
化
而
來
。
達
爾
文
之
思
想
，
不

但
發
現
人
種
之
進
化
，
也
意
味
著
生
命
之
發
展
，
由

簡
單
而
複
雜
，
由
不
符
合
心
願
的
變
為
善
良
的
。
因

此
有
許
多
人
相
信
，
科
學
的
進
展
乃
為
有
目
的
有
方

向
的
，
為
達
成
正
面
良
善
之
功
效
。

社
會
學
之
鼻
祖
孔
德
F
H
H扭
扭$
0
2
8

廿
冊
)
第
一

人
使
用
實
證
主
義
於
社
會
科
學
。
他
要
應
用
自
然
法

則
於
社
會
現
象
。
他
主
張
社
會
演
化
進
步
說
，
他
說

人
類
與
自
然
界
均
向
善
良
及
和
調
進
步
。
斯
賽
塞
(

因
m
H
E且
∞
胃
口
B
Z
更
加
說
明
社
會
演
化
論
，
主
張

「
適
者
生
存
」
之
理
論
，
他
認
同
達
爾
文
之
生
物
進

化
論
，
在
社
會
變
遷
中
也
有
一
種
「
社
會
選
擇
」
乏

過
程
，
在
身
體
上
及
社
會
上
最
適
合
者
將
生
存
。
一

個
社
會
更
進
步
，
那
些
不
適
合
生
存
之
劣
者
、
弱
者

，
將
被
淘
仗
。
他
認
為
社
會
變
遷
也
是
一
種
自
然
之

過
程
。實

證
主
義
者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意
識
型
態
有
正

面
及
負
面
之
影
響
。
十
九
世
紀
之
美
國
歷
史
學
家
，

荷
士
他
特
(
回
岳
肉
已
同o
p
g
皆
可
)
將
實
證
主
義
之

影
響
描
述
的
很
突
出
，
他
說
，
由
於
實
證
主
義
之
擴

張
，
其
剝
削
方
法
，
拒
絕
接
受
失
敗
者
，
將
一
個
雄

偉
的
美
國
變
成
人
類
之
實
驗
室
，
實
驗
著
「
適
者
生

存
，
以
及
達
爾
文
之
物
種
進
化
論
」

o

實
證
主
義
之

個
人
哲
學
很
快
變
為
十
九
世
紀
慈
善
事
業
之
公
共
哲

學
，
斯
賓
塞
之
徒
弟
卡
乃
基
(
〉
口
骨
間
還QB

品
結
)

認
為
「
人
類
全
是
善
良
的
，
因
為
全
部
都
生
長
良
好

」
這
個
意
味
著
「
生
長
不
良
好
的
，
就
是
不
善
良
的

﹒
」
。
對
於
社
會
問
題
應
用
科
學
方
法
來
解
決
是

一
種
正
面
的
影
響
。
如
果
我
們
能
夠
送
人
到
月
球
，

我
們
應
該
能
夠
解
決
人
類
之
貧
窮
問
題
。
實
證
哲
學
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之
貢
獻
可
能
是
現
代
之
社
會
信
仰
認

為
「
科
學
方
法
」
可
以
診
斷
、
治
療
及
解
釋
「
社
會

貧
窮
」
問
題
。
任
何
公
共
或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及
解
決

「
貧
窮
」

之
方
案
必
須
附
有
科
學
的
，
實
證
的
事
實

或
理
論
證
據
才
能
提
出
。
在
美
國
國
會
之
福
利
改
革

委
員
會
(
九
十
五
屆
之
國
會
)
就
出
現
了
四
千
多
頁

之
證
言
，
專
家
之
科
學
調
查
報
告
、
辯
論
，
來
說
明

他
們
各
自
之
主
張
。
在
一
九
六

0
年
代
，
一
個
著
名

之
社
會
學
家
邱
勞
特
(
白
白
宮
且k
r
g
o
d哥
哥
們

M
g
Q

E
o
注
目

O
V
E
口
)
認
為
，
美
國
社
會
之
貧
窮
係
缺
乏

社
會
機
會
及
個
人
之
發
展
，
尤
其
在
貧
窮
社
區
更
甚

.. 

如
果
開
放
社
會
結
構
及
提
供
社
會
機
會
，
貧
窮
就

可
消
滅
，
這
些
人
就
會
很
快
地
爬
上
社
會
之
階
梯
。

他
提
出
之
「
機
會
論
」
也
變
為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型
態

論
之
一
種
。
在
負
面
方
面
，
因
為
社
會
演
化
論
之
影

響
，
有
些
人
主
張
協
助
社
會
之
「
弱
者
」
及
「
殘
疾

」
或
「
精
神
缺
陷
」
或
「
社
會
犯
罪
」
者
將
阻
礙
社

會
進
步
，
有
連
自
然
法
則
之
「
天
擇
論
」
(
註
九
)

四
、
結
論

一
個
社
會
體
系
之
建
立
與
社
會
秩
序
之
維
護
有
賴

於
符
合
時
代
需
要
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來
滿
足
人
民
之
食

衣
住
行
育
樂
之
生
活
條
件
。
但
是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之
建

立
更
受
到
了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之
影
響
。
在
任
何
社
會
中

，
互
助
主
義
、
利
他
主
義
，
係
為
建
立
人
顯
互
信
之
基

礎
，
個
人
主
義
及
集
體
主
義
則
視
社
會
之
政
治
經
濟
思

潮
而
定
，
多
數
發
展
中
之
國
家
偏
向
集
體
主
義
立
社
會

福
利
政
策
，
來
解
決
社
會
大
眾
之
問
題
。
平
於
資
本
主

義
、
自
由
主
義
與
實
證
主
義
之
意
識
型
態
利
弊
參
半
，

可
取
其
長
而
捨
其
短
，
則
可
參
考
也
，
這
些
社
會
意
識

型
態
之
混
合
可
產
生
一
種
新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就
是
「
實

用
主
義
」
苟
且
嗯

E
B
m
g
)
。
那
一
種
意
講
型
態
可
達

成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目
的
，
就
可
採
用
那
一
種
，
就
如

「
不
管
是
白
貓
或
黑
貓
，
會
抓
老
鼠
的
貓
就
是
好
貓
」

不
論
一
個
社
會
中
存
在
著
任
何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，

下
面
之
原
則
必
須
把
握
，
就
是
維
護
個
人
之
尊
嚴
，
個

人
生
存
之
價
值
，
個
人
之
自
由
、
個
人
之
人
權
，
能
夠

在
法
律
之
前
人
人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社
會
活
動

之
機
會
，
任
何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要
有
社
會
目
標
，
例
如

消
滅
一
切
社
會
政
治
及
經
濟
之
特
權
階
級
、
消
滅
一
切

社
會
罪
惡
、
貧
富
懸
殊
之
現
象
、
實
施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
、
普
設
醫
療
設
施
、
提
高
國
民
義
務
教
育
、
提
倡
社
會

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337一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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